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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見交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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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發言以 2 分鐘為限，並以第一

次發言者優先。 

11:10-11:20 

（10 分） 
臨時動議 

11:20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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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

學生聯合視訊公開溝通說明會議

報告單位：教務處

中華民國105年4月30日

簡報大綱

1.前言
2.學分學
雜費調整

理由

3.學分學
雜費調整
計算方法

4.學分學
雜費調整
優先支用

計畫

5.意見交
流進行方
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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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前言
學分學雜費現況

•一、每學分940元（學分費800元，雜費140元）

•二、教育部核定自94學年度暑期開始實施，11年未調整

•三、104年本校學分學雜費收入約為2.16億元

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方式

依據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

•一、行政會議審議學分學雜費收費基準案是否啟動

•二、學校網頁公開校務及財務資訊

•三、舉辦學生公開溝通說明會議

•四、設置學生意見陳訴管道

•五、校務會議學分學雜費審議 3

2.學分學雜費調整理由

2-1 為提升
教學與輔
導品質

2-1 為提升
教學與輔
導品質

2-2 因應國
內消費者
物價指數
節節高升

2-2 因應國
內消費者
物價指數
節節高升

2-3 教師鐘
點費支出
大幅增加

2-3 教師鐘
點費支出
大幅增加

2-4 學分學
雜費收入
與教學成
本比較

2-4 學分學
雜費收入
與教學成
本比較

2-5 業務收
入及業務
成本與費
用之比較

2-5 業務收
入及業務
成本與費
用之比較

2-6 學分學
雜費收費
標準與其
他國立大
學收費比

較

2-6 學分學
雜費收費
標準與其
他國立大
學收費比

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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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學分學雜費調整理由

推廣圖書資
訊e 化及提
升圖書館服
務品質

擴充及強化教
學資源、網路
應用及服務

提升教學節目
品質，攝影棚
教學設施升級

加強學生課
業輔導、學
習輔導及特
教輔導

2-1 為提升教學與輔導品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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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學分學雜費調整理由 2-2 因應國內消費者物價
指數節節高升

行政院主計處公告之

消費者物價指數

94年7月：93.9

105年3月：104.46

物價上漲率=11.2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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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調整教師鐘
點費支給標準

•教育部自103學年起，
調高公立大專校院兼
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
準調整16%

•每年增加面授鐘點費
達420萬元

多次面授增加教學
成本

•增加面授鐘點費

•增加場地行政費

2-3 教師鐘點費支出大幅
增加2.學分學雜費調整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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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4 學分學雜費收入與教
學成本比較2.學分學雜費調整理由

年度
學分學雜費收入(A)
(已扣除減免金額)

教學成本註(B)
學分學雜費收入占
教學成本之比率

(A)/(B)

100年 281,518,502 519,905,943 54.15%

101年 236,256,358 519,700,277 45.46%

102年 221,159,263 472,755,761 46.78%

103年 216,605,808 468,878,128 46.20%

104年 215,741,906 484,029,900 44.57%

註：教學成本以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、學生公費及獎勵金及管理費用及總務費用列計。

100~104年學分學雜費收入及教學成本統計表
單位：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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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5 業務收入及業務成本
與費用之比較2.學分學雜費調整理由

項目 100 101 102 103 104

業務收入 593,918,826 570,930,102 510,997,675 531,632,121 531,453,964 

業務成本與費用 577,232,329 573,710,024 519,630,330 533,165,559 550,454,393 

業務賸餘(短絀-)      16,686,497 -2,779,922 -8,632,655 -1,533,438 -19,000,429 

100年至104年業務收支統計表
單位：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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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6 學分學雜費收費標準
與其他國立大學收費比較2.學分學雜費調整理由

國立空中大學

•修畢128學分計算，畢業所需之
學分學雜費金額為120,320元

•本校為各國立大學平均金額收費

標準的 6 4 %

104學年度公立大學校院

•商學院、文法學院平均一學期
學雜費為23,488元，以四年取
得學士學位估算畢業之學分學
雜費平均金額為187,904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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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學分學雜費調整計算方法

3-1 本校大學暨附設專
科部學分學雜費調整金

額方案

3-1 本校大學暨附設專
科部學分學雜費調整金

額方案

3-2 多次面授之增額學
分學雜費（超過四次面
授部分）調整金額方案

3-2 多次面授之增額學
分學雜費（超過四次面
授部分）調整金額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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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學分學雜費調整計算方法
3-1 本校大學暨附設專科部學分學雜費調整金額方案

單位：元

學制 收費項目 調幅
105學年預
定收費標準

(每學分)
調整金額

104學年度收
費標準

(每學分)

大學暨附
設專科部

學分費

2.15%

817 17 800

雜費 143 3 140

合計 960 20 940

註：調整後預估每年約可增加400萬元學分學雜費收入。

12



7

3.學分學雜費調整計算方法
3-2 多次面授之增額學分學雜費

（超過四次面授部分）調整金額方案 單位：元

註：調整後預估每年約可增加170萬元學分學雜費，全數支應增加之教學成本

項目 收費項目(每節)
調整
幅度

105學年預定
收費標準

104學年度收
費標準

備註

多次面授超過
四次面授之教
學成本

(學生負擔
88%)

增額學分費-超
過四次面授部分

43 43 0
991元（教師鐘點費平均
每節支給標準）/20人(平
均編班人數）*88%= 43

增額雜費-超過
四次面授部分

7 7 0
43元*140/800=7
（依現行學分學雜費比
率計算）

合計 50 5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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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學分學雜費調整優先支用計畫
4-1 提供學生更多元的支持及輔導服務措
施與學習機會，積極推動項目如下

•（一）新增兼任面授教師擔任導師，提供新生更完善且有
效之輔導服務，並透過各項支持及輔導服務措施，協助新
生解決學習困難，期望新生續讀率可達到七成之目標。

•（二）提供更多就學服務助學金之服務工作機會，讓學生
參與協助校本部及各學習指導中心落實「做中學」的學習
效能。

•（三）推動生命教育月，由校本部及各學習指導中心辦理
「生命教育」系列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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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學分學雜費調整優先支用計畫

4-1 提供學生更多元的支持及輔導服務措
施與學習機會，積極推動項目如下

•（四）規劃本校中輟生關懷計畫，提供學校新開課程及磨
課師優質課程相關資訊，鼓勵中輟生重返空大行列、終身學
習。

•(五)善盡照顧身心障礙學生之職責與社會責任，增聘熱心兼
任面授教師擔任高關懷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導師班導師，共
同建立起守護網。

15

4.學分學雜費調整優先支用計畫

4-2 建置空中大學行動化服務系統

•（一） 提供主動式推播服務：利用主動式推播功
能，將公佈欄、最新消息、招生資訊及教務行政資
訊系統等資訊，發送至學生端之智慧行動載具，提
供主動且積極之服務。

•（二） 加強學生資訊服務：可即時以行動載具查
詢課程、考試及上課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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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學分學雜費調整優先支用計畫

4-3 充實教學用軟、硬體設備

•（一） 增購電腦授權軟體如Adobe、Microsoft等套數，
以解決全校師生教學及學習使用問題。

•（二） 持續更新攝影棚及錄音室之機具設備、購置多
媒體軟體(含2D及3D動畫軟體及電子書軟體)及曲庫、
圖庫、電子書編輯軟體等，以製作高品質之媒體教材。

•（三）增購系統伺服器及增加網路頻寬，提升學生學
習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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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學分學雜費調整優先支用計畫

4-4 充實教學研究之圖書資源

•因應國立空中大學目前有13個分散於全國各地區的學
習指導中心，為使不同地區的師生能不受時空限制，
透過網際網路，以更方便、更有效率的方式，取得所
需的館藏資源，因此配合建置「數位圖書館」的發展
政策，圖書館將增購圖書資料，含多媒體資源、電子
書、電子期刊、電子資料庫及資料探索服務平台，充
實館藏資源及資料探索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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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學分學雜費調整優先支用計畫
4-5 為改善教學環境，提升學生學習品質，並提供
學生一個友善、舒適、安全之上課教學環境

•（一）辦理各中心配合與所在地學校合建之學習指導
中心進行校舍整修、美化及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。

•（二）建築安全與健康環境檢查工作。

•（三）推動執行「永續校園整合案計畫」。

•（四）加強校園設施及環境養護，提供安全、乾淨、
舒適的學習環境。

19

5.意見交流進行方式
意見交流採記名登記發言，流程如下：

•(一) 發言者務必完成「發言條」填寫，送交現場「發言收
件處」

•(二) 「發言條」內容經檢視完備後，由收件處於視訊系統
辦理學生發言記名登錄。

•(三) 依視訊系統排序依序唱名發言，每人每次發言以2分鐘
為限，並以所屬中心第一次發言者優先。

•(四)發言若未及於會議中回覆，將採事後彙整回應並公告於
本校「財務資訊公開專區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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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，敬請指教



參考資料：本校「財務資訊公開專區」網頁公告內容細項 

網址：http://www.nou.edu.tw/stud/temp.html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